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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零，以 Mega Watt（MW）為單位。 

有人擔心政府如果對產業過度支持，太陽能產業可能會落入先前 DRAM 產業高度集中、高技

術發展移轉費以及低利潤等不利處境，擔心太陽能產業會變成另一個 DRAM 產業，政府因而變

得比較消極而無作為，所以業界就必須自立自強，但是中國業者卻在政府的介入下變成贏家。

我國政府早就應該積極地推廣綠能，鼓勵民眾認識並且支持再生能源。與中國政府的企圖心相

比，台灣政府沒有把握太陽能產業鏈形成的難得契機，提供產業擴充所需的資源與環境，太陽

能產業恐怕會淪為中國同業代工的中繼站，台廠面臨以專業代工賺取毛利的宿命。根據左元淮

博士的觀察，純太陽能電池生產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台廠唯一可以長遠活路的王道策略就是在

以往產業分工模式造就太陽能普及後，朝向完全垂直整合一條龍的模式轉型，不管是立法部門

或行政部門都應該積極協助業者朝此方向轉型。 

其實左博士生前對整體太陽能產業還是樂觀的，因為價位下降、供電能力提升，可以刺激安

裝率的成長；同時，全球暖化必然造成尋求再生能源的趨勢，未來再生能源產業將會有數十倍

、數百倍，甚至數千倍的成長空間。未來台灣努力的方向有兩個：第一，藉由成本控制、製程

技術與轉換效率維持持續的基本面，先求生存；第二，同時必須做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

上游就是晶圓，中游就是電池，下游就是模組。台灣不能放棄模組這一塊，它不但接近消費端

，附加價值與毛利空間也遠大於電池，是脫離代工命運唯一的突破點。中國加入戰局，造成業

界短期的陣痛，但是大家不要喪志，我們應該往前看，太陽能迅速普及化之後，慢慢地太陽能

科技的進步會讓整個電網平價的目標達成，也就是說，太陽能供電的價格和傳統供電的價位慢

慢趨於一致。台灣電力公司賣的電價是低估的，太陽能業者的成本還有改善的空間，太陽能還

處在萌芽時期，同時太陽能在未來的國際外交上可以幫助離網貧困人民供電的遠景，尤其是在

陽光充足的非洲、南亞、南美以及南太平洋島國。 

最後一句話，政府在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的建設計畫時必須帶入完整的產學研聚落的概念，

讓它發揮產學研聚落綜合效應，這也是全球科技產業發展成功的經驗。這個計畫必須以大學研

究機構培育人才，發展前端技術作為後勤支援的力量，最終仍要以產業為先發球員，提升綠能

產業的全球競爭力，驅動台灣綠能產業的蓬勃發展。具體的建議包括：在沙崙科學城成立跨校

際及跨國界的綠能學院，並且在空間的規劃上落實生活、生產及生態永續經營的環境。謝謝大

家。 

主席：請施委員義芳發言。 

施委員義芳：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同仁。本席就這一次「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中的

綠能建設提出幾個建議。整個綠能建設的主軸，包括光電方面、海洋科技、離岸風力、科學城

、低碳部分、金融管理機制、第三方檢測等等，整個主軸的內容大概分成這幾個部分。從這一

次綠能建設 106 年到 113 年的預算編列來看，特別預算部分大概是 243 億元；年度預算部分大概

256 億元；整個民間投資大概 1 兆 4,278 億元。這一張圖表所顯示的可以告訴我們，在整個基礎

建設部分，綠能建設投入的金額最少，但是它必須吸引最大金額的投資，可說具有相當高的乘

數效應，因此，未來執行面跟吸引廠商投資等等是很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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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綠能建設，本席提出幾項關鍵性的建言。第一，在政府編列預算最少，而民間投資最多

的情況下，綠能建設顯然是經濟效益最高的前瞻基礎建設。接下來的重點是，如何鼓勵民間廠

商投資，吸引廠商開發的意願，這是相當重要的。此案能否促成非核家園的成功，關鍵在於如

何吸引民間廠商及其他開發商的意願，這部分相當地重要，如果執行不好，將無法發揮出乘數

效果，這一點請政府相關單位注意。另外，第三個是落實本土產業的保護。何謂「落實本土產

業的保護」？以離岸風力發電為例，離岸風力發電的整體技術、船隊都在國外，如果在未來推

展計畫的幾年內，無法保護本土的產業並讓其提升，未來整個綠能建設還是會落入國外廠商的

手中，如此本土產業的發展跟永續保護將成為奢望。第四個是如何落實高科技技術的轉移，上

緯做的風力發電機只有兩支，只做兩支風機，要求國外廠商轉移技術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一次

我們預計要做 800 支風力發電機。做 100 支不必技術轉移，OK；做 200 支也不必技術轉移，也

OK；那做 500 支總要技術轉移了吧！所以有關技術轉移這部分，希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夠確實掌

握住，而不是淪為國外的附庸。就像國內的捷運，我們已經做了多少條捷運，但是至今仍無法

掌握號誌系統方面的技術，國內沒有獲得合法的認證，當捷運系統號誌有問題時，我們仍要敦

聘國外的廠商，因為國外的月亮比較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無法落實高科技的技術轉移。

第五個是如何解決金融融資及保險制度問題，我相信目前國內金融融資這部分做得相當少，以

上緯公司為例，它做兩支離岸風力發電機要 26 億元，結果在融資的過程卻處處受阻，所以未來

整體金融體制的協助是相當重要的。政府相關部門不能因為現在整個規劃的場域都已經被其他

廠商作為評估的場域，所以認為未來金融體系的融資它們必須自行處理，沒有這回事。高達 1

兆多元的投資總額，如果融資無法做好，這個任務是無法達成的，所以提醒政府相關部門，一

定要重視金融融資跟保險制度的問題。第六個是如何解決缺工的問題，台灣因為少子化以及教

育制度的關係，缺工的情形相當嚴重，更何況離岸風力機牽涉到海洋船隊及海洋基礎工程，這

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部分，整個營造工程無法跟國外相比擬。如果缺工的問題無法解決，這個

工作是很難達成的，所以我們提醒政府各部門，應設定一個工作的時程以及介面的整合，而非

劃定場域之後，接下來就是廠商自己的事情了。 

另外，有關政治的考量。國內的海洋基礎建設，比如吊樁的設備以及工作的船隊，目前除了

德國跟大陸以外，幾乎很少國家有這方面的工作船隊，如果此事要納入政治的考量，就必須租

用歐洲的船隊，光是租金一天就要好幾百萬，從船開駛就起算。另外，關於碼頭的部分，不能

只靠台船的船塢來下貨，所以整個高雄港或是台中興達港的碼頭興建或改善工作一定要做好，

這是相關的配套。風機的部分也一樣，現在風機的技術都掌握在國外的廠商手中，在這種不平

等的情況下，既然要興建 800 支風力發電機，一定要設定一個里程碑，亦即做 100 支無法技術

轉移，但是做 500 支總該技術轉移了吧！接下來就是變電站跟輸電系統。上緯的兩支風力發電

機到現在並沒有實質的發電，原因在於變電站的建置跟輸配電的系統，有關變電站的配置，在

國內一樣這門技術也是欠缺的，所以如何在建構變電站系統的過程中，落實本土產業的保護跟

高科技技術的轉移，這部分是相當重要的。接下來就是營運維修，營運維修這部分屬於後段班

，這部分我就不再論述。此外，國內廠商施工的人力這部分是讓大家比較憂心的，關於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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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政府相關部門一定要厚植本土廠商的培育，國外的廠商不應該完全主導這個工作，

否則將失去保護本土產業發展的機會。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 

主席：請國政基金會陳立誠顧問發言。 

陳立誠顧問：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這裡，我相信大家都是為了台灣好，沒有人希

望台灣這艘船沈下去，可是主要還是認知的問題，我們現在推的方向是不是為台灣好？我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實際的事情。個人認為再生能源應該要做，適當的做，要做多少，全世界都在做

，台灣怎麼可以不做呢！可是以再生能源來取代核電，我個人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我們比較俗

氣，就直接講錢好了，現有的核電廠一度電一塊錢，每年發 400 億度電；再生能源一度電 5 塊

錢，差價 4 塊錢，所以再生能源取代現有核電，每年成本增加 1,600 億元。核四呢？核四還有

200 億度喔！核四的部分當然不可能再用再生能源來取代，因為 20%已經碰頂了，就用燃氣取代

，差價要視氣價而定，大約 400 億元左右。所以很簡單一句話，我覺得大家不見得很了解到底

我們今天推一個非核家園成本是多少錢？成本就是 1,600 億元加 400 億元，成本就是每年 2,000

億元，這很簡單，我剛剛的數字都是很簡單的數字，也就是說，我們推動非核家園每年會增加

2,000 億元的成本。 

現在我要談今天大家都沒有 touch 到的話題，即發生核災該怎麼辦？大家反核就是因為擔心核

災，如果真的發生核災，其成本到底是多少？日本曾發生很可怕的核災，今天台電有一個標準

程序叫做「斷然處置」，你就把核電廠廢掉嘛！核電廠不過就兩千多億元嘛！就像東京電力，

以前誰敢說把海水灌進來讓它廢掉？說實話，台灣如果真的發生核災，我們就把核電廠廢掉，

就是 2,000 億元，所以現在推動非核家園每年的成本等於每年發生一次核災的成本，廢掉核四不

過就兩千多億元嘛！現在推動非核家園，每年所花的電費就是兩千多億元。像前瞻計畫交通建

設是 4,000 億元，2 年就搞定了，為什麼要搞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預算呢？這是一個 big picture，

推這條路對台灣來說是正確的路嗎？若從錢來看，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方才所提這 2,000 億

元，台灣有 800 萬個家庭，等於每個家庭要分攤 2 萬 5,000 元，這個政策一下去，電廠一蓋就是

40 年，等於每個家庭要分攤 100 萬元，當然不是說每個家庭的電費會增加 2 萬 5,000 元，因為

電費大概是四分之一，所以每年電費會增加 2 萬 5,000 元的四分之一，然後 SOGO、7-ELEVEN

等等都會漲價四分之一，還有 50%是工業界，台灣人也有在工業界、產業界工作，而攤回來台

灣每個家庭到底是花多少錢？每個家庭 40 年就是 100 萬元，關於這個數字，好像報紙上不太了

解這部分。 

其實現在的能源政策中不只是廢核，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偉大的 2025 年能源配比：再生能源占

20%、煤占 30%、氣、LNG 占 50%。我們先講這個東西是有點可笑，如果 2025 年燃煤發電占

30%，約 750 億度，這是可以計算的，但台灣去年燃煤發電就有 850 億度。前兩個禮拜蔡英文總

統還去參觀林口電廠，那裡有 3 部燃煤機組，大林有 2 部機組，等於有 5 部機組，這 5 部機組

加 350 億度，所以將來要把 1,200 億度的電壓到 750 億度，等於這兩個電廠蓋好後就要封存，你

不要它的電了，現在台中電廠加起來就超過 850 億度，加上民營電廠，像台塑麥寮等等一大堆

民營電廠，所以這是很奇怪的，大家可以實際去想想到底可不可行，大林和林口這 5 部機組加


